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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要 
 
 柬埔寨 
 
1. 导言：柬埔寨在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方面的法律和体制框架概述 
 

柬埔寨 2007 年 9 月 5 日向秘书长交存加入书后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柬埔寨是一个王国，君主是国家元首，但不治理国事。《宪法》于 1993 年颁

布，到 2014 年已经修正过 7 次。宪法理事会保障对《宪法》的尊重。 

柬埔寨的法律制度遵循大陆法传统。立法权由国会和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

行使。首相由国会主席提名多数党或多数联盟的一名成员担任，由国王任命。 

司法权独立于政府。《宪法》规定国王应当在最高法官理事会协助下保证司法独

立。 

柬埔寨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正式成员，且已加入若干区域性的多边条

约和备忘录，其中包括东盟中意见相同成员国的 2004 年 11 月 29 日《刑事事项

司法协助条约》，以及《东南亚反腐败缔约方谅解备忘录》。 

柬埔寨是一个二元国家。但国际条约一旦得到议会核准和国王批准，该国可直

接适用国际条约中的自执行条款。对双边引渡条约就采用了这一做法（见《刑

事诉讼法》第 567 条），但对本《公约》尚未这样做。柬埔寨在缺乏国际条约的

情况下仍可在互惠基础上提供协助。 
 

2. 第三章：刑事定罪和执法 
 

2.1. 关于所审议条款实施情况的评述 
 
贿赂和影响力交易 （第十五、十六、十八和二十一条） 
 
对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的刑事定罪由柬埔寨《刑法》第 605 和 594 条管辖。关于

法官的主动和被动腐败，《刑法》第 518 和 517 条作了具体阐述。但未提及第三

方受益人。 

对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和受贿的刑事定罪由《反腐败法》第

34 和 33 条规定。但未提及第三方受益人。 

对公职人员主动和被动影响力交易的刑事定罪在《刑法》第 606 和 595 条下作

了规定。但没有提及第三方受益人以及涉及任何其他人的影响力交易。 

对雇员和行政人员行贿和受贿的刑事定罪在《刑法》第 278、279 和 280 条下作

了规定。没有提及贿赂的直接和间接性质以及第三方受益人。此外，只有在雇

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雇员贿赂才会定为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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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窝赃（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 
 
2007 年 6 月 24 日的《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法》以及 2013 年 6 月 3 日修

正《反洗钱法》第 3、29 和 30 条的法律述及了对柬埔寨境内的洗钱和资助恐怖

主义活动的预防和遏制问题。修正《反洗钱法》第 3、29 和 30 条的法律在修正

后的第 3 条中提供了构成洗钱的各项要件的定义，包括转换、转移、窝藏、获

取、占有或使用犯罪资产或犯罪所得。这些条款也涵盖以协助实施犯罪的方式

参与的行为。 

柬埔寨立法列出了各种上游犯罪，其中涵盖所有违法犯罪行为（《刑法》第 404
条和修正《反洗钱法》第 3、29 和 30 条的法律第 1 条（在第 3 条(e)款下））。 

柬埔寨立法在修正《反洗钱法》第 3、29 和 30 条的法律第 1 条（在第 3、29 和

30 条下）以及《刑法》第 404、405、406、136、137 和 138 条中将自洗钱定为

刑事犯罪。 

2014 年 12 月，柬埔寨向秘书处提交了其反洗钱立法的副本。 

按照《公约》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刑法》第 399 条以及《反腐败法》第 37 条

均总体将窝赃定为刑事犯罪。 
 
贪污、滥用职权和资产非法增加（第十七、十九、二十和二十二条） 
 
《刑法》第 592、593、597、598 和 601 条将贪污公共资金、非法剥削公司或随

意挪用单据、证券、私人资金或公共资金定为刑事犯罪。但并未提及第三方受

益人。 

《反腐败法》第 35 条和《刑法》第 586 条将滥用职权定为刑事犯罪；但并未提

及第三方受益人或在履行职务时不实施某一行为。 

《反腐败法》第 36 条将资产非法增加视为个人财富增加但此人无法对高出其合

法收入的增加部分提供合理的解释。但只有在申报资产和债务时发现的资产非

法增加才会被定为刑事犯罪。 

《刑法》第 391、392 和 393 条将任何人以及公司负责人违背信任定为刑事犯

罪。 
 
妨害司法（第二十五条） 
 
《刑法》第 546 和 548 条将恐吓和贿赂证人以使其不作证或提供虚假证言的任

何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刑法》第 607 条和《反腐败法》第 40 条将恐吓公职人员和妨害反腐败机构工

作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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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责任（第二十六条） 
 
《刑法》第 42 条确认法人实体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其中并未排除实施此种犯

罪的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反腐败法》第 46 条和《刑法》第 283、409、519、559、625 和 644 条规定了

各种腐败行为的刑事责任，因而包括《公约》所载的罪行。这些条款实施范围

广泛的制裁，包括金钱制裁。 
 
参与和未遂（第二十七条） 
 
《刑法》第 26、28 和 29 条将以共犯、教唆犯或从犯等身份参与实施违法犯罪

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这些条款也包含未遂，《刑法》第 27 条规定了对未遂的

制裁。《反腐败法》第 44 条也将未遂定为刑事犯罪。柬埔寨确认，上述条款隐

含为犯罪进行预备的行为。 
 
起诉、审判和制裁；与执法机关的合作（第三十和三十七条） 
 
《刑法》和《反腐败法》规定了与犯罪严重程度相称的惩罚，包括各种监禁和

罚款。 

《宪法》第 80 和 104 条对国会和参议院议员予以豁免。这种豁免只能由这两个

机关取消，在作案现场逮捕的，也可取消豁免。 

柬埔寨司法制度采用机会原则。但柬埔寨确认，《刑事诉讼法》（第 40 和 41
条）规定，检察官必须对每一项查封令提供正当理由。还可在原告请求下由附

属于上诉法院的检察长对查封令进行审查。此外，预审法官不必遵守检察官的

最后结论。 

《刑事诉讼法》将临时拘留定义为一种例外措施，它管辖着任何被控告人员的

临时释放框架，同时考虑到有必要保证他们在随后的程序中出庭（《刑事诉讼

法》第 203、204、205、216、217 和 223 条）。 

柬埔寨已经确认，其立法载有对腐败罪的有条件释放或提前释放条款，同时也

考虑到此种犯罪的严重程度（《刑事诉讼法》第 512-521 条）。 

《公务员共同规约法》规定了纪律处分，如在司法程序期间暂时停职。其他纪

律措施包括自动调职和撤职（第 40 条和第 52 条）。 

《公务员共同规约法》第 53 条规定，如果最终定罪，则开除公务员。柬埔寨立

法还规定，对于被刑事定罪的人员，剥夺其担任公职人员的权利（《刑法》第 55
条）。此种权利剥夺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最终的。 

柬埔寨立法没有明确提及实际上被判定犯有《公约》所载犯罪的公职人员可能

被剥夺在国家全部或部分拥有的企业中履行公职的权利。 

《公务员共同规约法》第 35 条规定，纪律处分毫无歧视地适用于可能进行的刑

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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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法》第 7 章规定了囚犯的教育、惩教、临时培训和改造。 

《刑法》第 93、94 和 95 条规定了在实施刑罚时给予被指控人减罪情节的条

款。但柬埔寨立法中没有促进与执法机关合作的具体措施。 
 
保护证人和举报人（第三十二和三十三条） 
 
《刑法》、《刑事诉讼法》、《反腐败法》和 2011 年 1 月 10 日关于反腐败机构的组

织和运作的第 5 号二级法令为确保保护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规定了一般性的

措施，但未提及他们的父母或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其他人，也没有提及为转移证

人、鉴定人和受害人而订立的协议。《反腐败法》第 13 条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

了对举报人的保护。 

柬埔寨正在拟订一项新的法律草案，更具体、更充分地执行对证人、鉴定人和

被害人的保护。 
 
冻结、扣押和没收；银行保密（第三十一和四十条） 
 
《刑法》第 404 条对洗钱作了定义，第 408 条规定了附加惩罚，如没收。《反腐

败法》第 48 条也规定了没收措施。修正《反洗钱法》第 3、29 和 30 条的法律

第 1 条（在第 30 条下，新的第 2 和第 3 款）规定没收属上游犯罪所得的资产，

包括与此种所得混合或交换的财产。其中还规定没收构成从上游犯罪所得获得

的收入和其他收益的资产、犯罪人员的与上游犯罪所得价值相当的财产，以及

实施犯罪所用的工具和材料。 

修正《反洗钱法》第 3、29 和 30 条的法律第 1 条（在第 30 条下，新的第 1 款）

和《反腐败法》（第 28、30 和 48 条）规定了冻结和扣押属上游犯罪所得的资产

的措施。《反洗钱法》第 12 条规定了向金融情报机构举报金钱交易或可疑交易

的措施。 

柬埔寨指出，在实践中，对扣押或没收之财产的管理由相关主管机关按照主管

法院的请求进行（《反腐败法》第 48 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119、120、161 和

354 条）。 

《反洗钱法》第 12 条规定了向金融情报机构举报可疑交易的义务。《反腐败

法》第 27 条规定由反腐败机构检查并命令提供银行交易、财务和商业等方面的

文件；还确认，对于腐败犯罪，不得援引银行保密规定。 

修正《反洗钱法》第 3、29 和 30 条的法律第 1 条（在第 30 条下，新的第 4 款）

规定，反对资产没收令的人有责任证明该资产的合法来源。《反腐败法》中关于

资产非法增加的第 36 条也规定了同样的措施。 

修正《反洗钱法》第 3、29 和 30 条的法律第 1 条（在第 30 条下，新的第 3 款和

新的第 4 款）还规定了保护善意第三方权利的措施。《刑法》第 176 条规定，如

果没收影响到第三方权利，则不得下令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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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犯罪记录（第二十九和四十一条） 
 
《刑事诉讼法》第 10 条规定，对重罪提起刑事诉讼的时效为 15 年，轻罪为 5
年，轻微罪为 1 年。《刑事诉讼法》第 11 条规定，如果有起诉或调查行动，则

中断时效。柬埔寨确认，法律程序启动则中断时效期，此种规则不要求逃避法

律制裁或逃离本国的被指控罪犯在场。 

至于《公约》第 41 条的实施情况，柬埔寨解释说，在实践中该条得到了实施，

尽管柬埔寨并没有具体的立法要求顾及根据《公约》对犯罪作出的外国判决。

柬埔寨解释说，《刑法》第 84 和 85 条可涵盖这种情况。 
 
管辖权（第四十二条） 
 
对在柬埔寨境内实施的以及针对船只和航空器实施的犯罪的管辖权源于《刑

法》第 12-16 条。柬埔寨适用主动（《刑法》第 19 条）和被动（《刑法》第 20
条）属人管辖权原则。所以也确立了对国民以起诉代替引渡的管辖权。柬埔寨

没有为管辖权规定其他可选依据。 
 
腐败行为的后果；损害赔偿（第三十四和三十五条） 
 
《公共采购法》第 66 条规定了废弃正在进行的采购或废止合同以及将参与腐败

行为的任何企业家列入黑名单。 

《刑事诉讼法》第 5 条允许犯罪受害人作为民事诉讼原告向预审法官提出指控。

《刑事诉讼法》第 355 条规定，在刑事判决中，法院还应就民事救济作出裁

决。 
 
专职机关和机构间协调 （第三十六、三十八和三十九条） 
 
《反腐败法》设立了反腐败机关，由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和反腐败机构组成。反

腐败机构的任务是预防、规范、发现、调查和遏制腐败。 

《反腐败法》第 29 条规定了反腐败机构和各公共机关之间的合作。《反洗钱

法》第 26 条也规定了金融情报机构与政府各机关之间的合作。 

《反洗钱法》第 12 条规定，一些私营部门实体，如金融机构，有义务向金融情

报机构举报可疑交易。 

反腐败机构的任务是接收并研究与腐败有关的所有投诉（《反腐败法》第 13
条）。还设立了一条热线供公民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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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 
 

总体来说，在《公约》第三章实施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主要有： 

 • 柬埔寨以开放而包容的方式编写自评清单，向所有利益方征集材料，

并考虑到柬埔寨社会所有组成部分的意见。 

 • 反腐败机构和私营实体签署了一份合作谅解备忘录（《公约》第三十九

条第一款）。 
 

2.3. 实施方面的挑战 
 

以下步骤可进一步加强与《公约》各条款有关的现行反腐败措施： 

 • 第十五条 

  修正立法以将第三方受益人作为可能获得不正当好处的人包括在内。 

• 第十六条 

  （第一款）修正立法以将第三方受益人作为可能获得不正当好处的人

包括在内。 

  （第二款）考虑修正立法以将第三方受益人作为可能获得不正当好处

的人包括在内。 

• 第十七条 

  修正立法以将第三方受益人作为可能获得不正当好处的人包括在内。 

• 第十八条 

  考虑修正立法以将第三方受益人作为可能获得不正当好处的人包括在

内。 

• 第十九条 

  考虑修正立法以将第三方受益人作为可能获得不正当好处的人包括在

内，并将在履行职务时未实施某一行动包括在内。 

• 第二十一条 

  考虑修正立法以完全遵守《公约》。 

• 第三十一条 

  （第三款）采取更多措施规范主管机关对冻结、扣押或没收资产的管

理。 

• 第三十二条 

  通过关于保护证人、鉴定人和被害人的法律草案。 

• 第三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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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通过关于保护举报人的法律草案。 

• 第三十七条 

  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参与或已经参与实施犯罪的个人予以合作。 
 

2.4. 在改进《公约》实施方面认明的技术援助需要 
 
 • （第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六、三十七、

三十九和四十条）能力建设。 

• （第二十三条）建立一个信息交流和分析机制并设计一种机制以加强

地方机关和区域机关之间的合作。 

• （第二十三、三十二、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和四十一条）法律咨

询。 

• （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条）用于统计的数据收集系统。 

• （第二十五条）人力资源。 

• （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七、四十和四十一条）总结良好做法。 

• （第三十二、三十七和四十一条）示范立法。 

• （第三十二和三十七条）示范协定。 

• （第三十九和四十条）有关专家提供现场协助。 
 

3. 第四章：国际合作 
    
3.1. 关于所审议条款实施情况的评述 

 
引渡；被判刑人的移管；刑事诉讼的移交（第四十四、四十五和四十七条） 
 
柬埔寨与四个国家订有引渡条约（中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大韩民国和泰

国）。在国内，引渡由《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章管辖（第 566-595 条）。 

在引渡事项上，柬埔寨一般要求两国共认犯罪。但按照《公约》第四十三条第

二款，两国共认犯罪原则是灵活适用的，即基本行为对于两国共认犯罪评估起

决定作用。 

引渡程序是一个司法—执行混合程序。由河内上诉法院预审分庭对引渡作出决

定（《刑事诉讼法》第 586 条）。如果预审分庭允准引渡请求，司法部长应建议

皇家政府签发二级法令，命令引渡被通缉人员（《刑事诉讼法》第 589 条）。 

柬埔寨不允许“从属”引渡，即如《公约》第四十四条第三款所述为多项相关

犯罪进行引渡。《公约》下的犯罪不被视为政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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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以订有条约为引渡条件。但柬埔寨理论上可使用《公约》作为腐败罪引

渡的法律依据。最后一点，在实际的引渡程序中也遵守互惠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 571-594 条规定了引渡的要求，包括最低两年的惩罚要求和拒

绝引渡的理由。犯罪涉及财税事项不是拒绝的理由。 

柬埔寨可临时羁押或拘留身在本国境内的被请求引渡人。 

柬埔寨基本上遵守不引渡即审判原则。虽然柬埔寨国民不可引渡（《公约》第三

十三条），但柬埔寨根据主动属人管辖权原则，对其国民具有管辖权。不过，由

于起诉遵循机会原则（《刑事诉讼法》第 40 条），检察官有很大的酌处空间。此

外，对于依据《刑法》第 19 条进行的起诉，要求有受害人的指控或来自犯罪实

施所在国的正式资料（《刑法》第 21 条）。 

柬埔寨不能执行外国法院所作的判决，因为这不符合《宪法》和柬埔寨法律。 

《宪法》第 31 和 38 条载有一些保障措施，可直接适用于所有执法程序。可向

法院就引渡决定提出上诉（《刑事诉讼法》第 590 条）。柬埔寨的引渡条约规

定，拒绝引渡的硬性理由是，以某人的性别、种族、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观

点为理由对其进行刑事诉讼。 

虽然立法没有规定，但在实践中遵行了在拒绝引渡之前与请求国磋商的义务。 

柬埔寨签署了三项关于移交被判刑人员的双边条约。尚未考虑刑事诉讼移交。 
 
司法协助（第四十六条） 
 
柬埔寨尚无司法协助法律，但司法部目前正在起草。 

除《反腐败法》之外，柬埔寨没有管辖司法协助的国内法。因此《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是仅有的司法合作法律依据。不过，

柬埔寨不要求订有条约才提供司法协助，还适用互惠原则。柬埔寨在履行司法

协助请求时适用两国共认犯罪原则。 

可提供与法人实施的犯罪有关的司法协助。柬埔寨原则上可提供《公约》第四

十六条第三款所列的所有形式的司法协助（《反腐败法》第 51 条）。反腐败机构

无需法院令即可查阅银行记录。 

柬埔寨的国内法没有明确规定无需事先请求而传送与刑事事项有关的资料。但

在金融情报机关和警方同其外国对应方的关系中，经常进行信息交流。 

柬埔寨可规定信息保密。如果所提供的信息会证明被指控人员无罪，则柬埔寨

不会因此类信息保密而不予披露，不会仅以银行保密或犯罪也被视为涉及财税

事项为由拒绝提供司法协助。这一点在意见相同的东盟成员国的《刑事事项司

法协助条约》中有明确规定。 

在没有国内司法协助立法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双边条约和《公约》移交被拘禁

的或正在服刑的人以便作证。也以此为依据发放安全通行证。《刑事诉讼法》不

排除通过视频会议进行听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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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被指定为接收司法协助请求的中央机关。但在实务中，仍然经由外交渠

道转交请求。应以高棉文或英文提交书面请求和相关文件。柬埔寨发出的司法

协助请求遵循接收国规定的程序。柬埔寨按照请求中所述的程序履行请求，除

非这种程序与国内法相冲突。在实践中遵循特定规则。可对请求作机密处理。 

由于没有关于司法协助的国内法，柬埔寨仅根据《刑事事项司法协助条约》第 3
条或者《公约》第四十六条第二十一款拒绝司法协助请求。迄今为止尚未拒绝

过司法协助请求。但柬埔寨若拒绝请求，会提供理由，并在拒绝之前进行磋

商，尽管这样做并无直接法律依据。柬埔寨可以影响正在进行的调查为由延迟

提供协助。可根据《条约》第 16 条颁发安全通行证。 

与提供司法协助有关的一般费用由柬埔寨承担。可根据请求提供公共领域的文

件。 
 
执法合作；联合侦查；特殊侦查手段（第四十八、四十九和五十条） 
 
柬埔寨不以《公约》作为执法合作的依据。 

柬埔寨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的成员国。该国通过刑警组织交流信

息，并使用 I-24/7 安全网络。柬埔寨还是东盟警察联盟（东盟警察首长联盟）

的成员，也是东南亚反腐败缔约方的一员。但东南亚反腐败缔约方谅解备忘录

并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因而不能为行动措施提供法律依据。 

金融情报机构在 2004 年成为亚洲太平洋金融情报机构组织的成员。2015 年，它

成为埃格蒙特小组的正式成员。它与若干国家的对应方订有谅解备忘录，其中

包括孟加拉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泰国。各备忘录都

规定交流机密信息。金融情报机构还使用埃格蒙特安全网络。 

迄今为止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没有关于联合侦查的任何条款。《刑事事项司法协

助条约》中也没有此类条款。 

《反腐败法》第 27 条允许使用特殊侦查手段。法庭可采信使用此种手段获得的

证据。 
 

3.2. 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 
 

总体来说，在《公约》第四章实施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良好做法主要有： 

 • 在两国共认犯罪上采取灵活办法（起决定作用的是基本行为）。 

• 《刑事诉讼法》中的综合性引渡法律框架。 

• 明确参照国际条约（关于引渡见《刑事诉讼法》第 567 条，关于司法

协助见《反腐败法》第 5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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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施方面的挑战 
 

下列步骤可进一步加强目前根据《公约》各条款采取的反腐败措施： 

 • 第四十四条 

  （第三款）考虑在下述情况下准予引渡：引渡请求包括几项独立的犯

罪，其中至少有一项犯罪依照本条规定可予以引渡，而其中一些犯罪

由于其监禁期的理由而不可以引渡但却与根据《公约》确立的犯罪有

关。 

  （第六款第㈠项）鼓励柬埔寨在实践中切实将《公约》用于引渡，并

向秘书长告知是否有此可能。 

  （第八款）考虑为处理引渡请求草拟准则和模板。 

  （第十一款）确保未引渡的国民在柬埔寨受到切实的起诉，并考虑采

用起诉准则，以确保履行这一义务。 

  （第十四和十五款）在《刑事诉讼法》中提及《宪法》保障正当程序

和不歧视。 

  （第十七款）在《刑事诉讼法》中列入在拒绝引渡请求前进行磋商的

义务。 

• 第四十六条 

  鼓励柬埔寨继续就司法协助法草案开展工作，优先使其得到迅速通

过，确保其完全遵守《公约》第四十六条，包括在资产追回方面，特

别在草案中纳入以下要点： 

  （第三款）确保在纯粹国内情形下可采用的所有调查和执法措施也可

用于履行司法协助请求。 

  （第三款第㈧项）制定条款为有关人员自愿在请求缔约国出庭提供方

便。 

  （第四款）允许无需事先请求而自发交流信息。 

  （第五和二十款）制定条款保障信息保密。 

  （第九款）明确说明提供司法协助不要求两国共认犯罪，并明确说明

不会因有关事项性质轻微而拒绝提供司法协助。 

  （第十三款）允许并使用中央机关之间的直接通信，并将中央机关用

作司法协助请求的递入点。 

  （第十四款）将中央机关、能够接受的语文和使用《公约》作为提供

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通知秘书长，并特别指出司法协助请求可使用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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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款）明确说明可根据请求中列明的程序执行请求，除非此种

程序违反国内法。 

  （第二十六款）列入在拒绝请求前进行磋商的义务。 

• 第四十七条 

  考虑是否可能向另一缔约国移交诉讼，以便起诉根据《公约》所确立

的犯罪。 

• 第四十八条 

  鼓励反腐败机构继续与本区域的对应方密切合作，与之订立更多谅解

备忘录，并规定交流案件相关信息的各种方式。 

• 第四十九条 

  考虑订立协定，使有关主管机关可据此设立联合侦查机构或在个案基

础上进行联合侦查。 
 

3.4. 在改进《公约》实施方面认明的技术援助需要 
 
 • 第四十四条 

  柬埔寨已请秘书处就拒绝引渡请求后适用自由裁量起诉提供准则（特

别是与不可引渡的柬埔寨公民有关）。 

• 第四十六条 

  已经请求协助草拟司法协助法。 

 

 


